




 

 

應加強事項 改善措施 預定完成改善時間 

110年 3月 3日至 11日對

台新證券進行缺失覆查專

案檢查，發現有受理未具

客戶委任授權者電話委託

買賣有價證券、對委託人

為限制行為能力者且屬代

理開戶並同時委由代理人

辦理買賣及交割者，評估

委託人之單日買賣額度有

超過 2,000萬元等情事，

於 110年 11月 5日以金管

證券罰字第 1100364711號

函，核處新臺幣 24萬元罰

鍰。 

額度之限制納入電腦系統

控管。 

2. 加強平日教育訓練及宣

導。 

四、台新證券於 110年 11月

29日通報之資通安全事

件，有網路下單未採多因

子驗證、資安事件延遲通

報、未能隨時檢討內部控

制制度且確實執行等情

事，經臺灣證券交易所

(股)公司 110年 12月 24

日以臺證輔字第

1100503875號函，請公司

注意改善、對違失人員予

以警告處置，併課違約金

13萬元。 

1.網路下單系統雙因子驗證

防護機制(下單憑證)，已於

110年 12月 27日完成所有

系統上線。 

2.客戶申請或更新憑證，增加

與登入雙因子之不同因子驗

證機制(OTP)，已於 111年 1

月 28日上線。 

3.加強宣導資安事件通報流

程、對象及處理時效。 

4.不定期檢視內部控制制度

相關內容之妥適性並落實辦

理。 

已完成改善。 

 

 

 

 

註：當年度遭主管機關處警告（含）以上或罰鍰新臺幣 24 萬元以上之處分;另併列受主管機關、證券交

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期貨交易所查核發現資訊安全缺失之改善情形。  

                                     




